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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中基协对私募基金高管团队投资管理经验标准（新规）

随着私募基金行业高效规范的发展，众多投资者进入私募基金行业。但是在申请注册私募基管理人时对
高管人员要求不太了解，导致在备案登记时被中基协驳回，腾博国际根据中基协要求及实际办理经验给
大家整理了中基协对私募基金高管及团队成员投资管理经验的要求与证明材料做了详细解读，以供大家
参考。

根据《登记材料清单》（非证券类）的要求，非证券类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管理经验证明是指，高管
或投资人员股权（含创投）项目成功退出证明，包括但不限于管理产品的证明材料、退出材料等；申请
机构高管人员、团队员工在其岗位或私募投资基金领域具备专�业能力的证明材料，可提供原件/复印件
。

根据《登记材料清单》（证券类）的要求，证券类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管理经验证明是指，申请机构
需提供现任职高管或投资人员近三年内连续六个月以上可追溯的投资业绩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管理
证券类产品的证明材料或股票、期货等交易记录，不含模拟盘），若能提供，请律师在补充法律意见书
中对其真实性发表结论性意见，该证明应反映资金规模、投资期限、投资业绩、组合投资及获益情况，
并在法律意见书中逐一论述；申请机构高管人员、团队员工在其岗位或私募投资基金领域具备专�业能
力的证明材料。

上述材料签章要求：复印件需加盖申请机构公章，多页加盖骑缝章。

过渡期提示：

协会于2022年6月2日发布《关于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工作相关事宜的通知》，并于2022年9月3日起实



施。申请机构应于协会官�网查阅下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及《
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

自2022年9月3日起，相关材料应满足以下要求：

根据《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的要求，相关材料原则上应提供
加盖原任职机构公章的材料，无需加盖申请机构公章。

（1）负责投资的高管人员应提供其在曾任职机构主导的至少2起投资于未上市企业股权的项目证明材料
，所有项目初始投资金额合计原则上不低于1000万。其中，主导作用是指相关人员参与了尽职调查、投
资决策等重要环节，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投资项目证明材料应完整体现尽职调查、投资决策、工商确
权、项目退出（如有）等各个环节，包括但不限于签章齐全的尽职调查报告（需原任职机构公章）、投
决会决议（原则上需原任职机构公章）、投资标的确权材料、股权转让协议或协会认可的其他材料。涉
及境外投资的应提供中文翻译件。律师应在法律意见书中逐一论述，并对其真实性发表结论性意见。

（2）个人股权投资、投向国家禁止或限制性行业的股权投资、投向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行业的股权投
资、作为投资者参与的项目投资等其他无法体现投资能力或不属于股权投资的项目材料，原则上不作为
股权类投资经验证明材料。

根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的要求，相关材料原则上应提供加盖原
任职机构公章的材料，无需加盖申请机构公章。

（1）负责投资的高管人员应提供2年以上可追溯的担任基金经理或投资决策负责人的证券期货产品投资
业绩证明材料，单只产品净资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1000万（多人共同管理产品规模平均计算）。

投资业绩证明材料应体现负责投资的高管人员担任基金经理或投资决策负责人的任职起始时间、年度管
理净资产规模、年化收益等情况，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签章齐全的基金合同、离任审计报告、净值报
告或协会认可的其他材料。涉及境外投资的应提供中文翻译件。律师应在法律意见书中逐一论述，并对
其真实性发表结论性意见。

（2）个人证券期货投资、在基金产品中作为投资者（主动管理的FOF除外）、企业自有资金证券期货投
资、管理他人证券期货账户资产、模拟盘等其他无法体现投资能力或不属于证券期货投资的材料，原则
上不作为证券类投资业绩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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